農業部水產試驗所115年度第2次幹部及普通船員(現缺)公開甄選須知

壹、需用名額及應徵資格：
一、幹部船員(現缺)：
水試一號：
	甄選類別
	缺額
	報考資格
	工作內容

	大副(現缺)
	1
	1. 持有效期內之船員服務手冊、二等大副適任證書， STCW強制性訓練課程證書。
2. 曾擔任總噸位五百以上未滿三千之船舶二副以上職務，航行資歷一年以上。
	1. 保管航海日誌、設備及屬具之証件等有關文書。
2. 航海日誌之紀錄。
3. 甲板部之財產及配件 物料之請購、請修、報銷、繳銷。
4. 船員薪資報酬造冊領發。
5. 有關船體、船具、儀器及各項器材之保養、維修及監工。
6. 督率船員處理艙面及公共設施之維護工作。
7. 船員伙食、飲水之管理。
8. 甲板部人員工作分配、考核、調度、訓練及實習人員之指導。
9. 辦理所屬船船進出港手續及有關軍警機關連絡事項。
10. 協助執行試驗研究任務。
11. 協助臨時隨船出海人員之起居。
12. 其它不屬於輪機部之事務。
13. 其他上級交辦事項。
14. 於新水試1號完成接船前，須配合業務需要協助處理新水試1號業務或調整工作地點（船舶）



新水試一號:
	甄選類別
	缺額
	報考資格
	工作內容

	二管輪(現缺)
	1
	1. 具有二等管輪（含以上）適任資格及STCW訓練證書並持有效期內之船員手冊。
	1. 船上冷氣空調、冰機、錨機、舵機、淡水製造機及發電機之管理、使用及維護。
2. 機艙之清潔及維護。
3. 其它有關輪機部各項工作。
4. 其他上級交辦事項。
5. 於新水試1號完成接船前，須配合業務需要，支援水試一號相關勤務及人力調度。




水試3號
	甄選類別
	缺額
	報考資格
	工作內容

	大副(現缺)
	1
	1.具有三等船副（含以上）適任資格及STCW訓練證書並持有效期內之船員手冊。
	1. 保管航海日誌、設備及屬具之証件等有關文書。
2. 航海日誌之紀錄。
3. 甲板部之財產及配件 物料之請購、請修、報銷、繳銷。
4. 船員薪資報酬造冊領發。
5. 有關船體、船具、儀器及各項器材之保養、維修及監工。
6. 督率船員處理艙面及公共設施之維護工作。
7. 船員伙食、飲水之管理。
8. 甲板部人員工作分配、考核、調度、訓練及實習人員之指導。
9. 辦理所屬船船進出港手續及有關軍警機關連絡事項。
10. 協助執行試驗研究任務。
11. 協助臨時隨船出海人員之起居。
12. 其它不屬於輪機部之事務。
13. 其他上級交辨事項。




二、補充說明：
（1） 各職缺得依規定列備取名額（不逾正取名額2倍，候用有效期間6個月）。
（2） [bookmark: _Hlk130391478]應徵人員，須品行端正，無素行不良紀錄，健康符合標準，適於海上工作之我國國民。
（3） 完成報到手續後，試用期限3個月，若經考核不通過，不予正式僱用。
（4） 新水試一號係作為水試一號銜接船，待水試一號報廢或停航後，將配合辦理人員轉調事宜。
（5） 前揭職缺開放重複報名。
貳、報名有關事項：
一、報名日期：即日 ( 5月29日) 起至 115年 6月 15日止（郵戳為憑），如期限內未有適合人選，得持續延長公告（延長時間另公告於水產試驗所網頁）。
二、報名方式：郵件報名「農業部水產試驗所202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199號海洋漁業組莊鈞惟先生收」（詳洽海洋漁業莊鈞惟先生電話02-24622101轉2314）。
甄選須知及報名表，公告至本所全球資訊網下載、或向報名地點索取。
三、報名、甄審手續：
（ㄧ）繳交下列證件之影印本乙份：
1. 國民身分證、學歷證明、工作經驗證明文件。
2. 其他有利資料(如相關證書與證照)。
（二）報名表1份，貼妥最近3個月內2吋半身脫帽正面光面照片l式l張（背面請書寫姓名）。
（三）經初審（書面資格審查）合格者，由本所通知複審；初審不合格者恕不退件。複審包含筆試及面試。
參、複審日期：另行通知。
肆、複審地點：農業部水產試驗所，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199號。
伍、僱用：
[bookmark: _Hlk135297130]一、獲通知進用人員，應於指定日期內攜帶合格之體格檢查證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完成報到手續，未依規定日期報到者，視同放棄；資格將由備取人員遞補。進用後，如發現所繳證件或資料有偽造、變造，或其他不實情事，除須自負法律責任外，立即終止僱用契約。
二、工作地點：
（1） [bookmark: _Hlk130388858]水試一號職缺 (現缺)：基隆市，於新水試1號完成接船前，須配合業務需要協助處理新水試1號業務或調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工作地點（船舶），並隨船出海執勤服務。
（2） 新水試1號職缺 (現缺)：基隆市，於新水試1號完成接船前須配合業務需要，支援水試一號相關勤務及人力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調度或調整工作地點(船舶)，並隨船出海執勤服務。
（3） 水試3號職缺(現缺) ：澎湖縣，須配合機關業務之需求機動調派，並隨船出海執勤服務。
三、月薪資：
（1） 幹部船員：
1. 水試一號大副：新臺幣69,650元；新水試一號二管輪：新臺幣60,596元。；水試3號大副:62,150 元。
2. 工作待遇依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機關漁業公務船舶船員管理要點」規定。
陸、本須知未規定事項，依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屬機關漁業公務船舶船員管理要點」、「漁船船員管理規則」、「船員法」及「船員服務規則」等相關法規辦理。

